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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每年一次函請學校教師依該年 12月 31日(遇例假

日順延)期限前提出申請 

１、計畫主持人於同一年度內申請二件以上研究計畫

者，應於計畫申請書內列名優先順序，該部依申請

件數逐級從嚴審查。 

２、本校新聘教師符合計畫主持人申請資格，且從未申

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博士畢業起三

年內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並以申請一件為限。 

３、依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聘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按月支給待遇，經學校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遴聘，

符合計畫主持人申請資格者，得申請專題研究計畫

補助。 

本校具備申請資格之計畫主持人及共

同主持人條件摘要敘述如下： 

1.助理教授以上人員。 

2.擔任講師職務滿三年，並有著作發表

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利技術報

告專書。 

3.具博士學位且受聘為助理研究員以

上或相當資格之專任研究人員。 

4.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聘任之

專任教學、研究人員，符合第一款第一

目計畫主持人資格者。 

（其他未列舉部份請參考要點第三點

規定） 

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方式： 

科技部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已全面實施線上製作

申請書…等各類表格，請申請人務必由科技部網站首頁

進入「研究人才個人網」申辦。 

１、多年期研究計畫： 

研究計畫屬連續性計畫者，應以多年

期研究計畫提出申請，並分年填列需

求經費。 

（１）經科技部一次核定執行多年期研究

計畫者，應於期中各年計畫至 5 月，

逕向該會線上繳交期中報告，一年

經費核銷執行須達 70%以上。 

（２）未經科技部一次核定執行多年期之

連續性計畫，後續各年度計畫須依

規定每年提出申請，申請時須檢附

上年度研究進度報告及當年度工作

重點。 

２、專題研究計畫中，有涉及人體試驗、

基因重組實驗或動物實驗者，應於申

請時檢附相關委員會核准文件。 

    人文處之研究計畫涉及人類研究 (非 

    生物醫學研究) 者，應於申請時檢附   

    已送人類研究倫理審查之證明文件； 

    該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者，應於六 

    個月內補齊，以利審查。（其他未列 

    舉部份請參考要點第十一點規定） 

 

ＰＳ：有關科技部一般型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事宜請參考「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

畫作業要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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